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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告官”九类案件可和解调解
《烟台市行政复议和解调解试行办法》本月起施行

“黑羊、白羊过独木桥，互让一步，大家

都可行得方便，行政复议案件中使用和解调解

正是起到了这个作用，让争议有效化解，达到

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的目的。”7月27日，谈到烟

台从本月起对“民告官”九类案件可进行和解调

解时，烟台市法制办调研员王平这样说。

背景

行政复议一度禁用调解

7月 26日，在烟台召开
的全国部分省市行政复议调
解制度研讨会落下帷幕。会
议期间，来自全国24个省、
市、自治区法制办的约 220
余人共聚烟台，研讨行政复
议调解制度。烟台市政府法
制办本月出台的《烟台市行
政 复 议 和 解 调 解 试 行 办
法》，也在会上进行了交流
探讨。

据了解，我国在行政复
议立法当中，曾对和解与调
解制度明确予以否定。1990
年颁发的《行政复议条例》
明确规定：“复议机关审理
复议案件，不适用调解。”
1 9 9 9年实行的《行政复议
法》虽然取消了行政复议机
关审理行政复议案件不适用
调解的禁止性规定，但对在
行政复议过程中能否适用和
解与调解也没有作出明确的
规定。根据 2007年 8月起施

行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
例》中的规定，行政复议和
解调解制度只能适用于申请
人不服行政机关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和要求行政赔偿或
者行政补偿两种情况，但行
政复议受案范围除行政处罚
外，还包括行政强制、行政
征收、行政许可、行政确
认、行政给付、行政职能保
护等以及认为行政机关的其
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
权益的情形。对此，根据国
家有关规定，烟台结合本市
实际情况制定了《烟台市行
政 复 议 和 解 调 解 试 行 办
法》。

烟台市法制办调研员王
平说，各地陆续推出的行政
复议和解调解办法，表明以
前所坚持的行政争议领域禁
用和解、调解制度的壁垒被
打破，这些办法将有助于行
政争议快速化解。

效果

化干戈为玉帛双方“减负”

C03

试行

调解比例逐年增多见效好

烟台市政府行政复议办
公室刘立志科长告诉记者，
其实烟台市从前两年，已经
开始尝试用和解调解的方式
化解行政争议，2008年市政
府受理的99件复议案件中，
只有 1件变更，其余 38 . 8%
的案件是通过和解调解等方
式进行化解的。今年 1— 6
月份，烟台市共受理 217件
复议案件，比去年同期增长
10 . 15%。案件涉及劳动保
障 80件、公安部门 38件、
房产登记及拆迁方面20件、
国土资源部门14件等领域。
今年上半年受理的案件中，
大部分是通过和解调解化解
的。

该办法规定当事人双方
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自愿
和解，或复议机关认为符合

调解条例的行政复议案件，
都可通过调解方式办理，化
解行政争议，其中列出对九
类行政复议案件将进行调解
或着重调解，包括行政机关
运用自由裁量权作出具体行
政行为产生的行政争议；行
政机关因行政赔偿产生的行
政争议；行政机关因行政
补偿产生的行政争议；事
实难以查清、证据难以取
得的案件；法律、法规规
定不明确，适用法律存在
障碍的案件；法律关系复
杂、牵涉面广难于作出决
定的案件；敏感性强、社
会关注程度高的案件；具
体行政行为存在瑕疵或不适
当的案件；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适宜调解的争议或案
件等。

“最近烟台市法制办
受理的一起工伤争议中，
于某在下班途中被一无号
牌的三轮车刮倒受伤，事
后，三轮车驾驶员将于某
送往医院后逃逸。警方证
明于某被一辆行驶的三轮
车上载的箱子刮倒受伤，
劳动和社会保障机关以警
方的证明没有证明肇事车
辆为机动三轮车为由，作
出不是工伤的决定。于某
不服，申请行政复议。”
刘立志介绍说，复议机关
经审查认为，警方虽没有
证明肇事车辆为机动三轮
车，但也没否定肇事车辆
不是机动三轮车，在这种
情况下，劳动和社会保障
机关有义务对肇事车辆是
否为机动三轮车进行调
查。在没有证据证明其进
行了适当调查的情况下，
劳动和社会保障机关仅以
警方出具的证明没有证明
肇事车辆为机动三轮车为
由，作出认定于某不是工
伤的决定，事实不清。为

妥善处理争议，复议机关
对于某和劳动和社会保障
机关进行了调解，最终劳
动和社会保障机关主动撤
销了于某不是工伤的决
定，于某也自愿撤回了行
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终
止。

“招远市前不久受理
的一起行政复议案件，
申请人张某对交通稽查
大队作出的交通行政处
罚 决 定 不 服 ， 申 请 复
议 。 经 初 步 审 查 后 认
为，处罚决定确实存在
不 适 当 的 问 题 ， 经 调
节，最终改变了处罚决
定，申请人也自愿撤回了
复议申请，案件前后只用
了 5天，却取得了理想的
效果。”招远市政府法
制 办 公 室 主 任 于 敏 强
说，行政机关由于接受
调解而改变违法或不当
的行政行为，避免了败诉
带来的负面影响，行政相
对人也可节约解决争议的
成本，尽可能减少讼累。

烟台市法制办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复议调解
活动是在复议申请人和被
申请人双方完全自愿的基
础和前提下开展的，双方
在复议机关的主持下，经
过反复协商、深思熟虑、
在考量自身承受能力的情
况下才达成书面调解书。
当事人经调解达成协议
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出具
行政复议调解书，加盖行
政复议机关印章，经双方
当事人签字，即具有法律
效力。如果申请人不履行
调解书内容的，被申请
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被申请人不履行调
解书内容的，行政复议机
关可以责令其限期履行。

在本次研讨会上，国
务院法制办行政复议司田
昕副司长说，调解和解制
度对化解行政争议、构建
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调解和解制度是维护社
会 和 谐 稳 定 的 客 观 要
求，是化解行政争议的
有效途径，目前全国有
一半的复议机关在行政
复议工作中能够积极运
用调解和解手段化解行
政争议，是完善行政复
议制度的内在要求。

本报记者 曲是捷

化解

调解书具有法律效力

法制办人员下乡宣传行政复议受理。(资料片）

通过行政复议来维权被越来越多的市民所接受。
本报记者 任昌浩 摄


